
证券代码：

600308

证券简称：华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0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华泰孙武湖温泉度假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8,339,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68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李晓亮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王泽风、刘俊彦，董事张凤山因工作原因未参

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职工监事杨明辉因工作原因未参加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任英祥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孙长德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8,075,500 99.9384 263,700 0.061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1,392,340 97.7376 263,700 2.26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涛、汪幸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圣济堂 公告编号：

2019-073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 28�号赤天化大厦 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5,324,3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83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林洪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许良军、丁林辉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独立董事徐

广、范其勇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易贻端、戴选忠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先正红、高级管理人员车碧禄、吴焕、田勇、陈劲松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桐梓化工生产装置及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2,660,238 99.6327 2,593,600 0.3576 70,500 0.00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公司全资子

公司桐梓化工生产

装置及相关资产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84,926,882 96.9584 2,593,600 2.9610 70,500 0.08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公司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孙继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圣济堂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

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圣济堂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000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

2019-031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和畅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9,025,0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18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宣国宝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8人，董事米献炜及独立董事荣朝和、於向平、权忠光、郭萍、

李岳军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12人，出席7人，监事肖湘、李峰、王小能、高海英、季忻宇因公出差未能

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光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8,530,932 99.9854 367,330 0.0108 126,834 0.0037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学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7,360,132 99.9509 1,664,964 0.049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选举李学江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47,077,957 99.3306 1,664,964 0.669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梦磊、高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17

证券简称：天津港 公告编号：

2019-030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港办公楼403会议室（天津市滨海新区津港路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5,524,4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99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梁永岑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

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席酉民、祁怀锦、杜庆春因公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副总裁付强、财务负责人毛永强、董事会秘书薛晓莉出席会议。公司相关部室负

责人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1、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1,145,524,308 99.9999 是

(一)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3,709,295 99.995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屈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鹏、王婷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717

证券简称：天津港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九届二次临时监事会于2019年11月15日在天津港办公楼403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

年11月8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5名。 会议由监事王峥先生主

持，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形成决议：

审议通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徐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

满为止。

徐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司九届二次

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9-106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于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0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19年11

月8日。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

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本

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葛店人福” ）、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 ）向银行申请

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葛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800万元授信 ￥3,800.00

竹溪人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 1年 替换过往2,000万元授信 ￥1,7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5,500.00

因葛店人福、 竹溪人福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为葛店人福、竹溪人福提供担保事项为关联担保。鉴于葛店人福、竹溪人福各项经营业务正

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

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邓霞飞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余

8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议案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

上述授权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人福四川等7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1、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四川” ）；

2、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湖北” ）；

3、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 ）；

4、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 ）；

5、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黄石” ）；

6、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门” ）；

7、湖北人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网科” ）。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四川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0万元授信 ￥15,000.0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人福湖北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8,000.00

武汉天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4,400万元授信 ￥3,300.00

人福诺生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200.00

人福黄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授信 ￥1,500.00

人福荆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授信 ￥1,500.00

人福网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葛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5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35,000.00

鉴于上述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综合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议案三、关于以债权转股权方式对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优化资产结构，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对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

福医药有限” ）的相关债权转为对人福医药有限的增资，增资金额为141,957.04万元人民币，全

部用于增加人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即实收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人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

自8,042.96万元增至150,000.00万元。 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有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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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 ）、湖北竹溪人

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 ）。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葛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800万元授信 ￥3,800.00

竹溪人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 1年 替换过往2,000万元授信 ￥1,7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5,5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为葛店人福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17,800.00万元、为竹溪人福

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5,000.00万元，上述担保余额均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本

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葛店人福、竹溪人福向银行申请办理

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葛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800万元授信 ￥3,800.00

竹溪人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 1年 替换过往2,000万元授信 ￥1,7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5,5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葛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邓霞飞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1、原料药（含抗肿瘤类）；2、片剂（含激素类，含计 划生育用药），

硬胶囊剂（计划生育用药），软胶囊剂（激素类）（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

方可经营）；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房屋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87,978.58万元，净资产32,286.31万

元，负债总额55,692.2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6,694.3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0,894.26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50,962.12万元，净利润6,196.79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91,837.21万元，净资产35,247.70万元，负债总额

56,589.5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147.1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6,562.31万元，2019年1-9月

主营业务收入44,065.67万元，净利润6,003.2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葛店人福81.07%的股权，公司董 事兼副总

裁邓霞飞持有葛店人福9.46%的股权，其他股东非公司关联人。

（二）竹溪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周建生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原料药(黄体酮、去氢表雄酮、醋酸去氢表雄酮、表雄酮、睾酮)；药品

的研究与开发,医药中间体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植物提取物的生产及销售；经营本企

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竹溪人福资产总额21,136.77万元，净资产12,979.91万

元， 负债总额8,156.85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7,267.42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13,751.67万元，净利润448.57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竹溪人福资产总额25,901.08万元，净资产13,517.06万元，负债总额

12,384.0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504.15万元，2019年1-9月

主营业务收入12,192.52万元，净利润537.1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竹溪人福为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关

系如下图所示。 根据投资者合作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湖北人福华驰医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竹溪人福100%权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同意为葛店人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叁仟捌佰万元整（￥38,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同意为竹溪人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17,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葛店人福、竹溪人福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控股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

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

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关联担保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葛店人福、 竹溪人福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宜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2019年5月22日召开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4月30日、2019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 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葛店人福、竹溪人福向银行申请办理

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本次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葛店人福、竹溪人福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与公司签订了

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符

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

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

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我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

度）为699,8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83,725.80万元的64.57%，全部为

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以上担保总额计

算过程中，美元汇率按2019年10月31日汇率7.0437折算。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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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四川” ）；

2、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湖北” ）；

3、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 ）；

4、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 ）；

5、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黄石” ）；

6、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门” ）；

7、湖北人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网科” ）。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四川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0万元授信 ￥15,000.0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人福湖北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8,000.00

武汉天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4,400万元授信 ￥3,300.00

人福诺生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200.00

人福黄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授信 ￥1,500.00

人福荆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授信 ￥1,500.00

人福网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葛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5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35,0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为人福四川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49,000.00万元、为人福湖北

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177,000.00万元、为武汉天润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14,400.00万元、为

人福诺生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14,000.00万元、 为人福黄石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1,000.00

万元、 为人福荆门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6,500.00万元、 为人福网科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0.00万元，上述担保余额均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

述授权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人福四川等7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四川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0万元授信 ￥15,000.0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人福湖北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8,000.00

武汉天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4,400万元授信 ￥3,300.00

人福诺生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2,200.00

人福黄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授信 ￥1,500.00

人福荆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授信 ￥1,500.00

人福网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葛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5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35,0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人福四川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4号5栋1单元902、903号

3、法定代表人：田萍

4、经营范围：医药科技的技术咨询、转让、租赁；医药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

众资金等金融活动）；销售：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中成药、

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中药材、中药饮片、医疗器械Ⅰ类、Ⅱ类、Ⅲ类；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

品、医用包装材料、医用辅料、保洁用品、保健用品（不含性保健品）、塑料制品、办公用品、纸制

品、家用电器、洗涤用品、化妆品、消毒用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货物进出口；货物运输

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设备租赁；社会经济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务服

务；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实验设备及材料；仪器仪表（不含计量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品；化

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精神药品；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

儿配方乳粉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人福四川资产总额197,509.23万元，净资产35,685.16

万元，负债总额161,824.0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6,100.6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1,694.07

万元，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220,666.15万元，净利润6,776.59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人福四川资产总额215,236.52万元，净资产41,203.71万元，负债总额

174,032.8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6,137.9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73,902.82万元，2019年1-9

月主营业务收入211,525.94万元，净利润5,527.30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我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二）人福湖北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和平大道219号白云边大厦17、18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剂、医疗用毒性药品

（中药、西药）、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含冷藏冷 冻药品）；医疗器械Ⅱ、Ⅲ类批发、租

赁；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净化工程、楼宇 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施工；预包装食品、保健食

品批发；医疗器械I类批发（或零售）、租赁；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消毒用

品、化妆品、初级农产品批零兼营；网络管理系统技术服务；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运代理；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医药仓储设备验证服务；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维修；机电设备、管道及配件批零兼营、安装；会议服务；商务咨询服

务；企业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特殊食品批零兼售。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人福湖北资产总额610,895.45万元， 净资产155,

105.47万元， 负债总额455,789.98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84,084.29万元， 流 动负债总额

455,200.54万元，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555,553.54万元，净利润12,414.56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人福湖北资产总额720,366.75万元，净资产190,579.23万元，负债总

额529,787.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79,967.5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53,298.08万元，2019

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493,353.01万元，净利润9,970.66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83.52%的股权，根据

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100%权益。

（三）武汉天润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

3、法定代表人：王玮

4、经营范围：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凭许可证在核定期

限内经营）；计生用品、医疗器械、卫生用品、食品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计生用品、医疗

器械二类（避孕套）、日用化学品、电子产品、农副产品、宠物用品、宠物饲料的零售兼批发、货物

运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商品展示、促销、宣传服务、文化艺术交流咨询（不含营业性演

出）、会议展览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武汉天润资产总额28,201.61万元，净资产11,612.70万

元，负债总额16,588.9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8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088.91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36,047.68万元，净利润742.71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武汉天润资产总额28,375.71万元，净资产12,100.21万元，负债总额

16,275.5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921.1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275.50万元，2019年1-9月

主营业务收入22,188.92万元，净利润487.5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四）人福诺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岸区青岛路7号国际青年大厦7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含冷藏、冷冻药品）的批发；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人福诺生资产总额21,255.71万元，净资产4,772.05万

元，负债总额16,483.6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483.66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39,289.41万元，净利润748.06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人福诺生资产总额22,571.53万元，净资产5,128.22万元，负债总额

17,443.3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7,443.31万元，2019年1-9月

主营业务收入33,690.45万元，净利润356.17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100%的股权。

（五）人福黄石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黄石市黄石港区沈下路212号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

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日用百

货、洗涤化妆品、玻璃仪器、针纺织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房屋

租赁，机电设备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人福黄石资产总额17,466.51万元，净资产4,532.45万

元，负债总额12,934.0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934.06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15,599.03万元，净利润432.17万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人福黄石资产总额19,358.71万元，净资产4,756.71万元，负债总额

14,602.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602.00万元，2019年1-9月

主营业务收入12,650.37万元，净利润224.26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55%的股权。

（六）人福荆门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29号一幢一楼、二楼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批发及零售，医疗器械

Ⅰ类、Ⅱ类、Ⅲ类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奶粉）、日用化妆品、日用

百货、农副土特产品（不含粮食收购及国家专项规定项目）、玻璃仪器、消毒用品、五金、塑料制

品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及其他国家专项规定项目），会务会展服务，普通货运，物流信

息咨询服务，医疗器械及医疗设备的租赁服务，医疗器械维修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人福荆门资产总额35,609.21万元，净资产6,388.78万

元，负债总额29,220.4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9,220.43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21,266.52万元，净利润613.44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人福荆门资产总额36,000.29万元，净资产7,040.97万元， 负债总额

28,959.3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8,959.31万 元，2019年1-9月

主营业务收入3,112.21万元，净利润65.7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55%的股权。

（七）人福网科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鄂州葛店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3、法定代表人：万丽君

4、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计算机设备安装、维修；家电

工程施工及安装；计生用品、化妆品、家用电器的批发零售；商品展示、促销、宣传服务、文化艺术

交流咨询（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展览服务；货物仓储、装卸搬运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房

屋租赁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人福网科资产总额8,729.94万元，净资产2,007.16万

元， 负债总额6,722.7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5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3,222.77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4,276.65万元，净利润114.05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人福网科资产总额11,639.96万元，净资产2,071.24万元，负债总额9,

568.7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568.71万元，2019年1-9月主营

业务收入4,307.57万元，净利润64.08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天润持有其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同意为人福四川向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15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同意为人福四川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公司同意为人福湖北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捌仟万元

整（￥8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同意为武汉天润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

币叁仟叁佰万元整（￥33,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贰佰

万元整（￥22,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公司同意为人福黄石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公司同意为人福荆门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 公司同意为人福网科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葛店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中，武汉天润、人福网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保护

公司利益，上述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

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

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2019年5月22日召开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4月30日、2019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 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人福四川等7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且控股

子公司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

其自身的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

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我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

度）为699,8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83,725.80万元的64.57%，全部为

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以上担保总额计

算过程中，美元汇率按2019年10月31日的汇率7.0437折算。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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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拟以对全资

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有限” ）的相关债权141,957.04万元人民

币转为对人福医药有限的增资，且全部用于增加人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即实收资本。 本次增

资完成后，人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自8,042.96万元增至150,000.00万元。

●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或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以对全资子公司人福医药有限的相关债权转为对人福医药有限

的增资，增资金额为141,957.04万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增加人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即实收资

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人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自8,042.96万元增至150,000.00万元。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5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债权转股权

方式对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C7栋611室

法定代表人：徐华斌

武汉人福医药有限成立于2009年9月，注册资本8,042.96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生物工程、中

药制剂、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保健品产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生用

品、生活用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物流

及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

公司持有人福医药有限100%的股权。 根据人福医药有限母公司报表，截至2018年12月31

日， 人福医药有限总资产153,148.48万元， 负债总额144,046.08万元， 净资产9,837.74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7.71万元，净利润1,739.92万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人福医药有限

总资产153,765.18万元，负债总额144,046.08万元，净资产9,719.09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

业收入152.65万元，净利润-98.24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以公司对人福医药有限公司141,957.04万元人民币的债权转为对其的增资，使人

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自8,042.96万元增至150,000.00万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人福医药有限签署《债权转股权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1、双方确认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对人福医药有限享有的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43,588.45

万元。 公司将对人福医药有限享有的人民币141,957.04万元债权转为对人福医药有限的股权，即

将人民币141,957.04万元债权金额转为对人福医药有限的增资款，且全部进入实收资本。

2、本次债转股完成后，人福医药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150,000.00万元，公司增资后的出资

构成为：公司债转股出资额141,957.04万元，货币出资额8,042.96万元，合计150,000.00万元，

占人福医药有限注册资本的100%。

3、双方确认双方之间上述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有效，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公司不再对已转为

股权的141,957.04万元享有债权权益，转而享有股东权益，但公司仍对人福医药有限享有剩余

1,631.41万元债权。

4、人福医药有限承诺于本协议签署后15日内办理本次债转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应

给予积极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办理本次变更登记所需的相关法律文件。

5、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人福医药有限系公司于2009年为发展医药商业而设立的投资管理平台。 近十年来，该公司

为完成区域型医药商业渠道的搭建，累计投入约15亿元，主要用于向其下属子公司注资、建设医

药商业物流中心等，资金来源为公司对其投入的注册资本金以及公司对其提供的借款；目前人

福医药有限下属的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人福医药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发展稳定，经

营情况良好。

本次公司拟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对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增资，主要目的在于优化该公司的资

产负债结构。人福医药有限自设立以来一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风险可控，本次向人福医药

有限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的业务运营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以债权转股权方式增资不存在交易风险， 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

门批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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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9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人

民币1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14.29元/股，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9年3月7日，公司披露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3月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11月1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730,8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成交的最高价为13.76元/股、最低价为13.6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9,997,491.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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